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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政 長 官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的 選 舉 將 於 2009 年 4 月 26 日舉行。為

方 便 社 會 各 界 人 士 瞭 解 特 區 選 舉 事 務 的 資 訊 ， 行 政 暨 公 職 局 今 （ 二 月

九 日 ） 開 通 了 全 新 版 本 的 選 舉 網 站 (http://www.elections.gov.mo)， 網 站 能

便 捷 地 協 助 公 眾 獲 取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、立 法 會 選 舉 和 選 民 登 記 的 資 訊 。  

隨 着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管 理 委 員 會 的 成 立，2009 年行政長官選舉的工

作 正 式 啟 動 ， 有 關 網 站 的 相 關 資 訊 亦 已 相 應 更 新 ， 包 括 選 舉 法 律 、 選

舉 日 程 、 表 格 下 載 等 。 日 後 ， 公 眾 可 透 過 網 站 獲 得 最 新 的 資 訊 ， 包 括

行 政 長 官 選 舉 管 理 委 員 會 所 發 出 的 通 知 、 指 引 等 均 會 透 過 網 站 發 佈 ，

行 政 暨 公 職 局 亦 透 過 網 站 適 時 發 佈 各 法 人 選 民 指 派 簽 署 提 名 表 的 代 表

人名單和聯絡資料。  

按 照 《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法 》 的 有 關 規 定 ， 屬 於 不 設 分 組 的 界 別 或 相

關 界 別 分 組 ， 並 獲 該 界 別 或界 別 分 組 內 至 少 佔 總 數 20%已 被 登 錄 於 本

年 1 月份展示的選民登記冊的法人提名者，可最遲於選舉日前第 40

日（ 最遲至 3 月 17 日）向行政暨公職局報名參選；而法人選民的領導

機 關 或 管 理 機 關 應 指 定一名已被登錄於本年 1 月 份 展 示 的 選 民 登 記 冊

的 自 然 人 選 民 為 代 表 ， 以 簽 署 提 名 表 的 方 式 作 出 有 關 提 名 ， 為 此 ， 法

人選民最遲於報名截止日前第 15 日（ 最 遲 至 3 月 2 日 ），向行政暨公

職 局 呈 報 簽 署 提 名 表 的代表以領取提名表。  

另 外 ， 已 被 登 錄 於 本 年 1 月份展示的選民登記冊的法人享有最多

11 票投票權，由在領導機關或管理機關 在選舉日期公佈日的在職成員

中，所 選 出 的 最 多 11 名已被登錄於本年 1 月 份 展 示 的 選 民 登 記 冊 的 自

然人選民行使。為此，每一法人選民須最遲至選舉日前第 40 日（最 遲

至 3 月 17 日）將投票人名單連同每一名投 票人簽署《投票人同意代表

法 人 行 使 投 票 權 的 聲 明 書 》提 交 予 行 政 暨 公 職 局 。  

《 提 名 表 簽 署 人 登 記 表 》、《 法 人 投 票 人 名 單 登 記 表 》 和 《 投 票 人

同 意 代 表 法 人 行 使 投 票 權 的 聲 明 書 》 可 於 選 舉 網 站 下 載 ， 或 親 臨 水 坑

尾 公 共 行 政 大 樓 地 下 行 政 暨公 職 局 接 待 櫃 檯 免 費 索 取 。  



選 委 會 選 舉 消 息
 

2009 年 2 月 9 日，星期一 
 

由 於 遞 交 《 提 名 表 簽 署 人 登 記 表 》 及 《 法 人 投 票 人 名 單 登 記 表 》

均 需 要 同 時 提 交 由 身 份 證 明 局 簽 發 的 法 人 領 導 及 管 理 機 關 成 員 名 單 的

證 明 書 ， 因 此 ， 有 意 在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選 舉 中 行 使 提 名 權 和

投 票 權 的 法 人 選 民 應 特 別 關注身份證明局在本年 2 月 6 日 發 出 的 通 知。 

重要時間備忘 

z 遞交《提名表簽署人登記表》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2 月 16 日～3 月 2 日 

z 遞交《法人投票人名單登記表》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2 月 16 日～3 月 17 日 

z 報名參選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選舉 ...........3 月 3 日～3 月 17 日 

為 了 讓 公 眾 進 一 步 瞭 解 ， 並 讓 有 意 參 與 選 舉 人 士 及 時 掌 握 是 次 選

舉 的 程 序 及 相 關 的 注 意 事 項 ， 尤 其 是 瞭 解 法 人 選 民 指 派 簽 署 提 名 表 的

代 表 人 、 行 使 提 名 權 和 投 票 權 、 報 名 參 選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選

舉 的 相 關 手 續 等 ， 行 政 暨 公 職 局 將 聯 同 身 份 證 明 局 ， 於 本 週 三 （ 2 月

11 日）下午六時假座水坑尾公共行政大 樓地庫演講廳舉行一次有關選

舉 程 序 的 講 解 會 ， 並 解答 與 會 者 的 疑 問 。  

講 解 會 不 設 門 券 及 訂 座 ， 歡 迎 各 有 關 人 士 準 時 出 席 。 查 詢 電 話 ：

88668866。  


